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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聘请律师事务所代理清收债权案件的询价函
[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bookmark4]
各律师事务所：
天津和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和融资产”），为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津融集团”）下属三级公司，主要从事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目前，和融资产在处置一户不良债权资产案件中，拟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特此诚邀请贵所进行报价。
[bookmark: bookmark6]一、项目概况
和融资产作为债权人，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因执行标的异议等诉讼的应诉需要，需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代理。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余额（万元）
	执行法院
	备注

	1
	天津市太平洋物业公司
	天津天通房地产公司
	1910.5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案外人提起执行标的异议之诉、债权转让无效诉讼


二、执行代理相关要求
（一）机构资格要求
1. [bookmark: bookmark8]依法成立一年以上，具有律师事务所职业资格，且有3名（含）以上执业律师具有5年（含）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
2. 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3. 对本案涉及的司法程序、审判实践有深厚经验，具备不良资产行业领域的实践经验；
4. 熟悉合同法、公司法、国资监管法律法规，熟悉国有企业相关法律风险管理的制度、流程；
5. 具有良好的行业声誉、且近三年没有被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给予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记录；
6. 需具备高效、专业的司法沟通能力，能够精准传达案件核心观点，能够通过规范的法律途径有效推进诉讼程序。
（二）执行工作要求
1.代理期间，通过司法处置、谈判和解、债务重组等方式进行债权清收回款；
2.代理期限为一年。如受托代理人在期限内已完成主要司法执行、还款谈判核心工作，期限届满，经双方协商可延长代理期限；
3.在代理期限内，依靠自身律师团队的资源与经验，协调推进相关法院的审判程序；
4.不得采用暴力催收等损害经济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行为手段进行债务清收。
（三）代理方式
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即委托人前期不承担受托人的任何成本费用，受托人代理费按照项目现金回款净额的比例收取（回款净额为委托人的总回款金额扣除委托人为项目支付的费用）；如以以物抵债清偿的，受托人应降低代理费的收取比例，原则上不超过现金回款收取代理费的50%。
（4） 报价说明
拟参与本项目的各律所应就拟收取的代理费比例进行报价，在报价文件中说明预计工作周期。
[bookmark: bookmark10][bookmark: bookmark9][bookmark: bookmark11]三、律师事务所应提供材料
1. [bookmark: bookmark12]本项目报价文件，至少应包括：项目报价、代理执行初步方案、预计代理期限、计划完成债权清收期限等；
2. [bookmark: bookmark13]营业执照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3. [bookmark: bookmark14]执业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4. [bookmark: bookmark15]执业律师通过的有关部门年检的相关证明（复印件）；
5. [bookmark: bookmark16]承诺书。至少应包括：（1）承诺所提供的报价材料真实、准确；（2）承诺执行代理期间，对未经公开的信息和商业秘密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3）承诺按照前款第（二）条我方的执行工作要求进行债权清收工作。
四、	报价文件递交时间、地点
[bookmark: bookmark19]报价截止时间及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均为2025年10月20日17：00，文件递交地点为天津市友谊路23号科技大厦B座105,也可通过邮寄形式发送报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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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戴亮
联系电话：13672178171
邮箱：dailiang@st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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